
一、我校申报截止时间为 2025年 6月 26日 9:00。
二、项目联系人可填写项目负责人本人或项目组成员，

项目遴选方式请选择“公开征集”，开始时间建议写 2026
年 1月 1日，实施年限为 2年或 3年（建议选 3年，项目一

旦立项原则上学校不允许延期，但考核指标达标的前提下可

申请提前 1年结题）。

三、项目申报必须签署联合申报及实施协议，根据申报

指南要求，协议含中文（附件 1）、合作方官方语言和英文

三个版本（合作方官方语言为英文的只需提供两个版本），

项目申报人应尽快与境外单位及其他参与单位（若有）拟定

合作协议内容，及时办理签字盖章。盖章的材料有三项：协

议、申报书封面页、承诺书；项目申报人应将上述材料准备

齐全后，携已经二级单位科研负责人签批的“用印申请单”

至科学技术处 410办公室林老师处审核。

四、申报项目不能与之前已立项项目或已申报待评审

的项目重复（重复率不超过 20%，特别是摘要部分），否则

不能通过形式审查，重复率过高将同时追究相应责任。

五、最新的限项规定详见《海南省科学技术厅关于 2024
年度省级研发类项目查重有关要求的通知》（琼科函〔2023〕
675 号，附件 3），项目负责人应认真研阅，超项申报的将

无法通过形式审查；存在失信行为的，将被纳入海南省科研

诚信系统。

附件：1.合作协议参考模板

2.用印申请单

3.（超链接）琼科函〔2023〕675号 海南省科学技

术厅关于 2024年度省级研发类项目查重有关要求的通知

https://dost.hainan.gov.cn/xxgk/xxgkzl/xxgkml/202312/t20231229_3559707.html
https://dost.hainan.gov.cn/xxgk/xxgkzl/xxgkml/202312/t20231229_3559707.html

